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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水利工程领域、农业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2014 年招生简章

欢迎关注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工程硕士招生简章。

（我院根据 2014年河海大学工程硕士招生简章，特编制本简章供参考。如有疏漏或不准确，
请以 2014年国务院学位办文件和 2014年河海大学工程硕士招生简章为准。）

一、学校及学院简介

河海大学是一所以水利为特色，工科为主，理、工、经、管、文、法多学科协调

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务院首批授权可以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和自行审定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高校，是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国家级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建设和设有研究生院的学校之一。河海大学在包括水利工程、农业工程

等的 18 个工程领域招收工程硕士。

水利水电学院是河海大学的骨干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15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

士 1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博士生导师 24人，教授 41人，双聘院士 3人，兼

职博导 6人，兼职教授 33人，高级职称人员占全院教师总数的 75%。学院学科覆盖面

广，现有 7个博士点学科、8个硕士点学科和 2个本科专业。博士点学科有水工结构工

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农业水土工程、农

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和农业水土资源保护等，其中，水工结构工程、水力学及河流

动力学和水利水电工程均为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硕士点学科有水工

结构工程、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水利水电工程、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农业水土工

程、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资源保护和土壤学。本科专业有水利水电工

程和农业水利工程。同时，学院还设有水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水利水电工程

安全工程研究中心和南方地区高效灌排与农业水土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均挂靠本

院。学院也是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主要建设学院。目前，在读的本科生 1400 多余人、硕士生 800 余人、

博士生 200 余人、工程硕士生 600 多人。

水利水电学院工程硕士教育工作由水利水电学院工程教育中心负责。



2

二、招生领域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一种专业学位，它与工学硕士

学位处于同一层次，但侧重于工程应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是

为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

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我院负责招生的工程硕士专业领域有：水利工程和农业工程。

1、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培养水利工程项目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管理、技

术攻关、技术改造、新技术推广与应用等方面，能紧密联系水利工程实际的高层次、

复合型人才。

水利工程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水文分析与计算，水资源规划及利用，水利水

电规划，高坝及坝基安全监控理论与方法和技术，坝工设计计算理论与试验技术，高

边坡及地下工程，大型水闸、船闸及输水结构，水工混凝土结构及新材料，河道整治

与管理，工程水力学，生态水力学，计算水力学，水沙运动理论与工程应用，工程渗

流及地下水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及施工，水利水电工程勘测与设计，水电站水库

优化调度，水电站经济运行，水利经济，水电站及泵站水力学，水电站及泵站结构，

水力机组安全控制及过渡过程，抽水蓄能及新能源技术，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管理，水

利水电工程造价管理，水利水电工程运行管理，水利水电工程安全管理，水工建筑物

综合整治技术，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后评价，水务规划与水务管理，水灾害形成机理，

水灾害预测与防治，水安全评估与风险分析，水灾害管理，水信息技术，农业水土资

源规划与管理，节水灌溉与农田排水，泵站工程，水土保持，水土环境保护，农村新

能源开发，灌溉排水的生态环境效应，灌区现代化管理等。

2、农业工程（农业水利工程）

农业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培养农业工程领域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应用、工程设计

与实施、技术攻关与技术改造、工程规划与管理、新技术推广与应用、技术引进与高

新技术开发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

农业工程领域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农业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节水农业工程与技

术，农田排水工程，泵站工程，水土保持，农业环境与工程，现代农业与农村经济，

农业灌排机械与工程，农业电气与自动化，农村新能源开发，灌溉排水的生态环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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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灌区现代化管理、现代设施农业工程、土地资源开发与整治、农村河沟渠生态治

理等。

三、报考事项

1、报名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管理、

教学的教师均可以报考：

1）获得学士学位已有 3年（例 2014 年报名需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学位）；

2）获得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满 4年（例 2014 年报名需在 2010 年 7 月

31 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2、办学方式

在校本部设立的工程硕士班：可以在一定时段内集中脱产上课，也可安排在每周

五晚、周六、周日全天授课。

与各省市生源集中单位合作培养：每周五晚、周六、周日全天授课，也可以在一

定时段内集中脱产上课。

3、报名与资格审查

1）网上报名

考生在 6 月 20 日-7 月 10 日期间访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inadegrees.cn），登录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管理信息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

台，考生登录入口：http://www.chinadegrees.cn/zzlk，按信息平台说明和要求注册、上传本

人近期电子照片、完成网上报名，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经河海大学审核通过后，生

成并打印《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样表）（不需要盖章）。

2）网报要求

（1）在网上填写报名信息前，考生必须认真阅读所报考学位类别的报名条件及相

关信息，确定自己是否符合报考资格。如不满足相关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我校将不

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2）考生必须按要求填写并提交报名信息。

在“报考学院”栏中填写所报考的学院代码及名称：“02 水电院”；

http://www.chinadegre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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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注一”中填写专业课考试科目名称，报考水利工程领域的考生，填写“工

程经济”；报考农业工程领域的考生，填写“工程经济”或“农田水利学”。

3）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时间、地点：考生于 7月 11 日-14 日到各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

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报名信息。江苏考生在河海大学进行现场确认。

现场确认要求：现场确认时，考生须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港澳台身份证件、

华侨身份证或外籍护照）和《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名登记表》（样表），至

现场确认点，核验并确认报名信息。报名信息经考生签字确认后，一律不得更改，由

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负。考生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工作，

逾期不予办理。只完成网上报名但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现场确认手续的，本次报名无

效，所缴报名考试费不予退还。

10 月 16 日后，考生可在学位网下载准考证。

4）资格审查

GCT 考试成绩发布后，达到我校基本要求的考生登录信息平台，下载本人的《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档案管理部门，下同）

填写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考生于成绩发布后两周内将《2014 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

位资格审查表》（已盖章）、相关学历、学位证书（同时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交水

电院进行资格审查。如考生持境外学历、学位报考，资格审查时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

学校将在录取前对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提供虚假信息

以及不能及时提供资格审查材料的考生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异地非集中办班考生报名前请与河海大学水利水电学院或研究生院联系。

4、考试科目、时间和地点

1）“GCT”考试

“GCT“试卷由四部分构成：语言表达能力测试、数学基础能力测试、逻辑推理能

力测试、外国语（语种为英语、俄语、德语和日语）运用能力测试。“GCT”试卷满分

400 分，每部分各占 100 分，考试时间为 3个小时。该阶段主要测试考生的综合素质。

“GCT”考试的命题及阅卷工作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统一组织。

“GCT”命题依据为《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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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考 GCT 考试成绩一年有效。

2）专业基础与综合测试

水利工程领域专业基础（笔试）科目在“工程经济”、“工程水文学”、“港口

工程”中任选一门。农业工程领域专业基础（笔试）科目在“工程经济”、“农田水

利学”中任选一门。专业基础、专业综合（面试）命题由河海大学自行组织。

3）考试时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入学考试全国联考的时间为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专业基础与综合测试考试时间安排在全国联考后，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2 日。

4）考试地点：联考科目考试地点由所在省级学位委员会指定，专业课考试地点由

河海大学指定，具体考试安排将于考试前一周在河海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

考试时考生需携带准考证和规定的身份证件（与报名时所持证件一致）。

5、录取

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及各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我校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根据考生考试成绩（含第二阶段测试），综合考查，择优录取。

6、考试参考书目

《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指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水利工程经济学》 （第一版）方国华主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年；

《农田水利学》（第三版） 郭元裕主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 年。

四、培养工作

1、培养特色

1）因需而变

在满足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根据用人单位的需求，并结合学员实际工作需要来制

定教学计划及培养实施方案，如将建造师、造价师、土木工程师、监理工程师、检测

师等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内容融会于教学课程。

2）强大的师资队伍支撑

专业教师：承担理论教学、技能培训、论文（设计）指导工作。

校内外专家：通过前沿讲座，传递新观念、新理论。

2、培养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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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利工程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水工结构工程

●水力学及河流动力学

●水利水电工程

●农业水利工程

●港口航道海岸工程

●水文分析与计算

●水资源开发利用

●河道整治

●河流管理

●生态水力学

●水环境保护工程

●中小河流治理

●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与施工

●水利水电规划与评价

●水利工程勘测与设计

●工程造价

●水电站经济运行

●水库优化调度

●水利经济

●水利工程运行与管理

●水务规划与水务管理

●生态环保节能新材料

2）农业工程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农业水土资源规划与管理

●农田排水工程，泵站工程

●农业环境与工程

●农业灌排机械与工程

●农村新能源开发

●灌区现代化管理

●土地资源开发与整治

●节水农业工程与技术

●水土保持

●现代农业与农村经济

●农业电气与自动化

●灌溉排水的生态环境效应

●现代设施农业工程

●农村河沟渠生态建设与保护

3、费用标准

在河海大学校本部培养：30000 元。（不含书本费）

单位合作培养：36000 元。（不含书本费）

经正式录取的工程硕士生需在入学报到时与学校签订培养协议，并将全部培

养费用一次性汇至河海大学账户（用途注明水利水电学院工程硕士培养费）。

费用包括：课程教学费用、论文指导费用。

4、教学计划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学习的总学分不得少于 32 个学分。

[1] 水利工程领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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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

课

程

20

学

分

公共

课程

66S1701 自然辩证法概论 36 2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必修
5学分

00S1802 应用英语 48 3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基础

理论

课程

88S1203 矩阵论基础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88S1204 应用统计 32 2 一 授课 考试

88S1205 最优化方法 32 2 二 授课 考试

88S1206 实用数值分析 32 2 二 授课 考试

专业

基础

课程

55S9901 专业英语 32 2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
2学分

55S9902 产汇流理论 32 2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55S9903 水资源系统分析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04 流体力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05 弹塑性力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06 高等水工结构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07 现代工程设计方法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08 河流海岸动力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

15S0101 工程移民学 32 2 一 授课 考试

15S0102 移民政策与实践 32 2 二 授课 考试

专业

课程

55S9909 工程领域专题 16 1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
1学分

55S9910 现代水文预报 32 2 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55S9911 水环境数学模型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2 城市水文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3 水环境规划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4 地下水数值模拟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5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
管理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6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7 风险分析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8 港口工程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19 航道工程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20 水运工程经济 32 2 二 授课 考试

55S9921 海岸灾害与防护 32 2 二 授课 考试

15S0103 水利经济与管理 32 2 二 授课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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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S0104 移民安置规划与实施 32 2 二 授课 考试

非

学

位

课

程

10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55S0707 信息检索 16 1 一 授课 考试
必修
2学分

55S1308 知识产权 16 1 一 授课 考试

公共

选修

课程

55S1309 项目管理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2学分

55S1310 管理学 32 2 一 授课 考试

55S0711 计算机应用技术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2学分

55S0712 电子商务技术 32 2 一 授课 考试

跨领

域选

修课

55S0013 技术经济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55S0014 合同管理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55S0015 组织行为学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55S9922 工程建设法规 32 2 一 授课 考试

55S9923 工程随机过程 32 2 一 授课 考试

15S0105 工程社会学 32 2 一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础
和专业课程

32 2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环节
55S0098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1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55S0099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1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2] 农业工程领域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方式 考核方式 备注

学

位

课

程

20

学

分

公共

课程

66S1701 自然辨证法概论 36 2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必修

5学分00S1802 应用英语 48 3 一 授课/研讨 考试

基础

理论

课程

88S1203 矩阵论基础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88S1204 应用统计 32 2 一 授课 考试

88S1205 实用数值分析 32 2 二 授课 考试

88S1206 最优化方法 32 2 二 授课 考试

专业

基础

课程

02S0201 专业英语 32 2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

2学分

02S0202 水土资源规划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选修

4学分

02S0203 流体力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02S0204 农业水土环境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02S0205 土壤水动力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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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S0206 工程随机过程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专业

课程

02S0207 工程领域专题 16 1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必修

1学分

02S0208 节水灌溉理论与技
术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选修

4学分

02S0209 灌区现代化管理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02S0210 设施农业工程工艺
学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02S0211 农业废弃物处理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02S0212 灌区沟渠生态建设
理论与技术

32 2 二 授课 考试/考查

非

学

位

课

程

10
学

分

公共

必修

课程

55S0707 信息检索 16 1 一 授课 考试
必修

2学分55S1308 知识产权 16 1 一 授课 考试

公共

选修

课程

55S1309 项目管理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2学分55S1310 管理学 32 2 一 授课 考试

55S0711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2 一 授课 考试 选修

2学分55S0712 电子商务技术 32 2 一 授课 考试

跨领

域选

修课

55S0013 技术经济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选修

4学分

55S0014 合同管理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55S0015 组织行为学 32 2 一/二 授课 考试

02S0213 工程建设法规 32 2 一 授课 考试

相关领域的专业基

础和专业课程
32 2 二 授课 考试

必修环节
55S0098 文献阅读与开题报告 1 提交文献阅读报告与开题报告书

55S0099 中期进展检查报告 1 提交中期检查报告

2）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

源于生产实际，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策划、工程规划设计报告或可行性研

究报告；可以是技术攻关研究专题；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

研制与开发。

（2）论文形式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可以是工程规

划设计；也可以是课题研究。在职攻读工程硕士水利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的研究生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3）论文中期报告 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在论文研究和撰

写阶段，应向指导教师提交论文中期报告，经指导教师认可后方可进行下一阶段

的论文研究和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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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完研究生课程并结合工程任务完成学位论文（设计）后，可进行硕士学位

论文（设计）答辩。

5、学位授予

经河海大学正式录取的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按培养方案规定的要

求修完课程，取得规定的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审查合格，授予工程

硕士学位，颁发工程硕士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025-83786766；刘老师：025-83787717；夏老师：

025-51991871；何老师：025-83786511；周老师、柳老师：025-83786922

传 真：025－83731332

E-mail：sdy83786922@163.com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１号水利水电学院工程教育中心

邮政编码：210098


